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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必须注意的是，为维护现状而起诉对方侵占的人所提出的一些支持主张的证据，有时会得
到认可，成为抗辩的依据。
首先就是根据族谱和碑文的记载宣示自己权利存在。
（原书第174页）因同族人之间发生纠纷而宗族里的权威人物进行权利的再确认时，这些族谱和碑文就
处于重要的地位。
从叙述族谱不能作为与族外人争执的凭据的语句中，可以反方向推测出同族间的纠纷可以使用族谱：
“两造所呈族谱，只可为私家敬宗收族之用，不能与外人为控争祖坟之凭。
”（2） 与族外之人发生争执时，就产生了问题。
族谱、碑文的制作目的是将同族内的重要事项传与后代，（3）与局外人对所有权变动和存在进行确
认的制度没有直接关系。
其宣示的事实可以说是自己过去的“事迹”，与占有的性质相同。
虽与取得原因的性质不同，在听讼时却能发挥一定作用。
对于为维护现状而欲驳斥对方侵占的人而言，提交族谱的记载作为支持其主张的依据能够得到承认；
相反，想要改变现状的人，如果援用碑谱来作为依据则不被认可。
前引条例规定，（4）只以碑谱为依据是不能取回土地的。
为维护现状而驳斥对方侵占的人是否能够以碑谱为依据的问题，没有指明，可是，还是能够看出其中
包含着认可的意思。
沈衍庆任江西省安义县知县时处理的一个案件，为维护现状而以碑谱记载为依据驳斥对方侵占的主张
得到支持。
（1）这是杨姓起诉龚姓侵占的土地纠纷，属于异族间的争执，案件的处理参考了族谱。
该案中，两姓都无契据，杨姓根据族谱，主张拥有所有权，与此相对，龚姓则以分家文书“分关”为
依据。
审理的结果是认定族谱正确，而分关则 因多处记载不明了而受到驳斥。
（原书第175页）于是判决龚姓侵占，令其将土地返还给杨姓。
龚姓所提出的族谱不能作为与异姓争讼之凭据，驳斥其主张的理由是，只有自己提出比族谱更强的证
据时，才可以否认族谱的证明力。
一般禁止援用碑谱，这是对前引条例的形式性解释，可是，有时也应采纳碑谱记载的内容，以碑谱为
凭据审理案件。
史料中记载有以碑谱记载作为起诉对方侵占的依据而被采纳的案例。
沈衍庆任江西省鄱阳县知县时处理的一案，是兀姓与从邹姓购入山地的邹庆辉等人之间发生的地界纠
纷。
（2）庆辉等人以购买土地时所立契约中记载的四至为根据，兀姓以山图、族谱等为根据。
审理结果是认定庆辉等人的契据记载有误，而依照兀姓的族谱进行裁决：“虽坟山例以契为断，碑谱
不得为凭，然亦谱据之确与不确、契据之符与不符，自可准情度理，以定中正之衡。
”想要改变现状者以碑谱作为所持主张依据则被禁止，例如前引沈衍庆处理的案子。
（3）但该案的批词对洪姓为改变现状将土地变成自己的而以族谱记载为根据的主张进行了批驳，且
对条例作出了形式性解释：“至家谱私刻，例更不得为凭。
”禁止改变现状者以家谱为据，也许可以理解为条例本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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